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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科三环 股票代码

0009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寅鹏 田文斌

电话

010-62656017 010-62656017

传真

010-62670793 010-62670793

电子信箱

security@san-huan.com.cn twb@san-huan.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32,591,987.44 1,918,960,500.35 -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918,405.53 161,933,641.97 -1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0,140,647.63 156,218,463.16 -2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649,497.32 24,832,258.40 53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4 0.150 -17.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24 0.150 -17.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4.54% -1.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167,870,441.30 5,386,391,311.45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52,161,594.86 3,710,785,189.33 1.1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58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 国有法人

23.17% 246,853,272

TRIDUS INTERNATIONAL INC

境外法人

4.16% 44,259,299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

境外法人

3.78% 40,231,812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9% 30,750,728

冻结

20,0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7% 13,498,125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10,905,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7% 8,157,9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6% 8,117,601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

资金华泰组合

其他

0.65% 6,910,10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第

1

、

2

、

3

、

4

、

6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更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有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更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32,591,987.44 1,918,960,500.35 -9.71%

营业成本

1,348,787,942.86 1,465,677,354.78 -7.98%

销售费用

55,963,502.98 61,891,195.30 -9.58%

管理费用

143,466,881.55 168,754,616.27 -14.98%

财务费用

-11,454,742.38 -5,157,305.07

-

122.11%

财务费用较上期减少

122.11%

，主要系银

行定期存款利息增加及利息支出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53,983,630.46 42,307,727.70 2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649,497.32 24,832,258.40 53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

加

530.83%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879,952.84 -342,582,371.18 122.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

加

122.15%

，主要系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696,472.94 -109,170,990.39

-

189.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

少

189.18%

，主要系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6,598,466.61 -422,068,406.57 81.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期增加

81.85%

，主要系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2）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制造业

1,728,799,426.26 1,346,296,015.70 22.13% -9.82% -8.09% -1.46%

分产品

磁材产品销售

1,725,326,534.05 1,343,149,629.89 22.15% -9.29% -7.41% -1.59%

电动自行车

3,472,892.21 3,146,385.81 9.40% -76.76% -77.72% 3.88%

分地区

国内

2,028,691,835.50 1,748,238,644.42 13.82% -6.93% -6.75% -0.17%

国外

714,379,750.35 613,366,619.53 14.14% -13.80% -10.58% -3.09%

抵消

1,014,272,159.59 1,015,309,248.25 -0.10% -7.07% -7.36% 0.32%

（3）公司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作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在研发方面一直保持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水平，具有突出的自主

研发优势；凭借强大技术和研发优势，公司形成了完整、高效的深加工生产线，工艺水平全国领先，产品性

能卓越，多项产品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国家自主创新产品，在业内享有突出的产品优势。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钕铁硼磁性材料研究和生产的企业之一，多年来一直深耕于全球主要市场，目前

公司已开拓出了庞大的客户群体。凭借恪守商业信誉、严把产品质量关的经营理念，公司产品得到了国内

外客户的广泛认同。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稳定，多数客户与公司合作历史超过5年。公司已在下游客户群体

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稳定的客户群体是公司发展的基础，为公司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970 �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5-045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8月1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8月21日在北京召开，董事长王震西先生主持

了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7名，董事文恒业先生和钟慧静女士委托董事长王震西先生进行表决，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3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南京大陆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中科三环的控股子公司，为保障大陆鸽正常的管理运营，并考虑到

公司的长远发展， 中科三环公司拟与大股东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按各自的持股比例共同对大陆鸽

增加投资5,000万元，其中：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4,30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仍为86％；

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增资70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仍为14％。

关联董事张国宏先生、李凌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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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15年8月1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

事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8月21日在北京召开，张玮先生主持了会议，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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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2〕356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万股，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24.00元。截至2012年4月20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6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6,745,000.00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83,255,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京都天华验字[2012]第0036号《验资报告》

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340,509,036.17�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0,000,

000.00元，累计利息收入20,781,023.88�元，累计手续费支出14,033.27�元，购买理财产品130,000,000.00元，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83,512,954.44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5年度1-6月，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2015年度投入募投项目48,957,253.66� 元，利息收入1,877,523.28�

元，手续费支出2,265.92�元，北京项目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00,000,000元，宁波项目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0,000,

000.00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66,430,958.14�元，其中购买理财产品40,000,000.00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12年5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

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

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

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其中：理财、定存

民生银行中关村支行

0105014180001952

专用存款账户

56,886,451.98 4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银行宁波鄞

东支行

94030155300000714

专用存款账户

9,542,524.13

广发银行天津分行

142001504010000332

专用存款账户

1,982.03

合 计

66,430,958.14 40,000,000.00

上述存款余额中， 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22,658,547.16元 （其中2015年1-6月利息收入1,877,

523.28�元），已扣除手续费16,299.19元（其中2015年1-6月手续费2,265.92�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无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5年度1-6月，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附表

1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

年半年度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583,255,000.00 2015

年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957,

253.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9,466,

289.8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3)＝(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北京新能源汽

车、节能家电

用高性能稀土

永磁材料技改

扩产项目

否

233,255,000.00 233,255,000.00

19,015,592.95

95,407,

523.68

46.47%

2016

年

12

月

31

日

0

是 否

天津风力发

电、节能家电

用高性能稀土

永磁材料技术

改造项目

否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10,527,599.05

150,444,170.89 100.30%

2015

年

6

月

30

日

0

是 否

宁波信息产业

用高性能稀土

永磁材料技术

改造项目

否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19,414,061.66

143,614,595.26 71.81%

2016

年

12

月

31

日

0

是 否

合计 —

583,255,000.00 583,255,000.00 48,957,253.66 389,466,289.8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因相关审批事项的原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北京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用高性能

稀土永磁材料技改扩产项目”以自有资金投入

12,984,830.87

元，该项目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为

46.47%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自

筹资金实际投入

102,527,763.68

元，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致同专字（

2012

）第

110ZA0187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

证报告》鉴证。公司实际置换资金总额为

89,542,932.81

元，未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置换的金额为

12,984,830.87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同意以“北京新

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技改扩产项目” 暂时闲置的

10,000

万

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宁波信息产业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技术

改造项目”的实施单位—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以暂时闲置的

5,000

万元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本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000

万

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指定的

募集资金专用银行账户里，继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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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5年8月21日，公司与大股东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以下简称“三环新材料” ）签署了《增

资协议》，拟按各自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大陆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陆鸽” ）的股权比

例，以自有资金对大陆鸽增加投资5,000万元，其中：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4,30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仍为86％；

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增资70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仍为14％。

2、三环新材料是公司的大股东，因此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3、2015年8月21日， 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

司与关联方共同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国宏先生和李凌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张国宏先生

是三环新材料的控股股东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总裁，李凌先生是中科实业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27层平层东01区

法定代表人： 张玮

注册资本： 1658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开发后的产品及工业自动化系统、电子元器

件。

成立时间：1987年

主要股东：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科学院

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营业收入为388511.56万元、净利润为34646.62万元，净资产为103414.33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增资双方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大陆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

法定代表人：王震西

注册资本： 3895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电动自行车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

成立时间：1997年

3、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均为：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6％；

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持股14％。

4、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6981.57万元、负债总额6039.71万元、净资产941.86万元、营业收入

2460.59万元和净利润-763.74万元。

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6711.89万元、负债总额6128.34万元、净资产583.55万元、营业收

入417.49万元和净利润-358.30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三环新材料按各自持有控股子公司大陆鸽的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对大陆鸽进行增资。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

2、交易标的：公司与三环新材料按各自持有大陆鸽的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对大陆鸽进行增资。

3、协议金额： 5000万元。

4、协议生效条件：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5、协议签署时间：2015年8月21日。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共同增资，是为保障大陆鸽的正常管理运营，并考虑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可以为中科三环的后期

发展提供资源储备。

七、2015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36.08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我们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并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科三环与大股东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按各自的持股比例共同对大陆鸽增加投资5,000万元，

是从公司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2日

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科三环” 或“公司” ）的委托，委派李菊霞、白泽红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会议召开的合

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发表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公司已向本所作出保证和承诺，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 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

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7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

时会议并作出决议，决定于2015年8月21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7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予以公告，公告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已满15日；

2015年8月1日，公司发布了签署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3、上述会议通知中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方式、会议召集人、会议审议的议题等内容，明

确了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5年8月21日下午14:5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现场会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

点、方式、审议的议题等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8月20日-8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下午15：00至2015年8月2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公司按

照以上会议通知的时间及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5、公司董事长王震西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及资料均已提交出席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据此，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

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9,778,6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59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2,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共计329,831,0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64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 表决程序

会议通知中包含的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会议公告中包含的拟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关联股

东特瑞达斯公司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持有的股份未参与表决。

2、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计票，在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

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根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依照法定程序获得通过， 没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

负责人：王以岭

李菊霞

白泽红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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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8月20日-6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21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下午15：

00至2015年8月2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董事长王震西先生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329,778,6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59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特瑞达斯公司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持有的股份未参与表决。

同意329,831,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投票结果：同意82,977,802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菊霞、白泽红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2日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

对外担保等情况的专项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

监会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我们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

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担保情况：

截止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5117.94万元，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为1.36%。

我们认为公司上述担保均属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目的是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上述或

有风险不会影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我们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并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科三环与大股东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按各自的持股比例共同对大陆鸽增加投资5,000万元，

是从公司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独立董事：

孙继荣

王瑞华

权绍宁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770� � � �证券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2015-024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8月2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8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15年8月20日下午15:00至2015年8月21日下午15:00的任

意时间。

（四）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8号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清海先生；

（六）会议通知：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深圳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1人，代表股份140,815,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1.5052%。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40,81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1.504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清海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40,8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40,8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40,8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140,8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40,8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40,8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40,8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黄国宝、吕丹丹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文件的规定；出席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5-056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解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新大陆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陆集团” )通知，新大陆集团近期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省分行解除股票质押关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手续。具

体情况如下：

原质押日期

解押

日期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万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相关公告

刊登日期

2013.3.25 2015.8.1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分行

2340 2.49% 2013.3.29

2013.4.18 2015.8.1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分行

2340 2.49% 2013.5.3

另因办理贷款业务需要， 新大陆集团将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新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

期限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万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015.8.19

登记日至质权人

申请解冻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4680 4.99%

新大陆集团现持有本公司股份30887.94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93660.6万股的32.98％。

截至公告日， 新大陆集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总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21670.4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23.14％。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15-059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7月29日，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3,650万元收购深圳市创自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自技术” ）70%的股权，切入高端嵌入式读卡器领域。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30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现公司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取得创自技术70%的股权，创自技术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要

求，创自技术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创自技术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30.50 70%

王朝晖

107.2505 17.4391%

深圳市创自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7.7997 6.1463%

李翔

15.7046 2.5536%

海玉芳

17.8965 2.91%

冯彬

5.8487 0.951%

合计

615 100%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2日


